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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依 鈞院台民大 108台 抗大 8少7字 第 11l0000035號 函指示 ,提供

本人就補充說明問題之法律上意見予 鈞院參酌 ,以下就 鈞院函詢

補充說明問題 ,分別論述說明之 :

一 、專家意見書中所提出不得以終止保單作為執行方法時 ,應如何避

免債務人利用購買保單之方式達成其隱匿財產之 目的 ?如何保

障債權人之權益 ?

人身保險契約涉及基本人性尊嚴之維持 ,具有安定社會之社

會化作用 ,有 其特殊性 ,因 此執行法院在以終止保險契約作為執

行方法時 ,應考量人身保險契約之特殊性 ,避免破壞人身保險契

約具有了,頁 防並維持基本人性尊嚴之功能 ,以 及審慎斟酌保險契約

之目的及保險人基於保險契約所取得之合法權益 ,避免權利濫用

之情形 。

退步言之 ,倘認執行法院得以代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作為執

行方法 ,且執行法院認無違反前段情形 ,而代要保人終止保險契

約時 ,此時 ,依強制執行法第 1條第2項及第 122條 第2項規定

可知 ,因 保險契約終止權之行使 ,將影響要保人 、被保險人及受

益人 ,甚至保險人之權益 ,自 應整體衡量債權人 、債務人及利害

關係人之權益 ,不得逾必要之限度 。

有鑑於此 ,本人意見書曾提出 8點情形 ,恐 有違反比例原則

及誠信原則之情形 ,簡 單說明如下 :

1.保險契約解約金額不足以支付執行費用或解約金額極低者

2.保險契約解約金遠大於要保人之債權人債權者 。

3.被保險人高齡 、身體狀況不佳等影響保險人承保意願及高額

保險費等 ,已無可能再以相同保險費 ,取得相同保險保障 。

玝.被保險人性命垂危 ,可預見不久後即將身故 。

5.被保險人投保壽險主約附加健康險 ,健康險保險事故已經發

生或即將發生 。

6.保險契約因豁免保費無須繼續繳納保險費者 。

7.年金保險之年金給付期間及即將進入年金給付期間 ,執行法

院應不得以終止年金保險契約作為執行方法 。

8.如債務人投保數張保險契約 ,且部分解約即足以清償債務人

債務時 ,執行法院應依債務人最佳利益選擇終止之標的 ,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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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損害債務人原本可受保險契約保障之權益 。
至於 ,倘若債權人得證明債務人確有企圖利用購買保險商品

而意圖隱匿財產者 ,則執行法院應得以終止保單作為執行方法 ,

而認無違反比例原則或誠信原則之情事。對此 ,似得參考財政部
有關《實務上死亡人壽保險金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案例及
參考特徵》l之

情形 ,作為參考基準 ,例如 :(1)躉繳投保 ;(2)高

齡投保 ;(3)帶病投保 ;(猝 )短期投保 ;(5)鉅額投保 ;(b)舉債投保 ;

(7)密 集投保 ;(8)保 險給付相當於已繳保險費加計利息金額(保險
費等於保險金額 、已繳保險費高於保險金額 、保險給付低於已繳
保險費)。

換言之 ,倘若債務人同時符合全部或部分以下情形時 ,則恐
有違反誠信原則或比例原則之情事 :(1)躉繳投保 ;(2)短期投係 ;

(3)鉅額投保 ;“)舉債投保 ;(5)密 集投保 ;(6)明 顯超過自身投保
能力投保 ;(7)明 顯不符合投保需求之投保。基此 ,如債務人有符
合上開一部或全部之情形者 ,則 執行法院應得依個案情形以終止
保單作為執行方法 ,而無違反誠信原則或比例原則之虞 ,．

l隹債務
人究有無意圖隱匿財產之情事 ,似應由債權人負舉證之責。

二 、如以終止保單作為執行方法時 ,是否得僅就主約予以終止 ,附 約
不隨同終止之方式為執行方法 ?

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lθ7點規定 ,對於附約效
力問題 ,可能涉及主契約辦理減額繳清、展期定期及終止契約等
情形時 ,則依附約為長年期或一年期得有不同約定處理方式 ;其

中就主契約終止契約時 ,倘若附約為長年期附約 ,除 已繳費期滿
(或 已達豁免保險費者 )、 被保險人因非屬身故之保險事故致主

契約終止或因保險事故發生保險給付當中者 ,不得終止契約外 ,

保險公司得 自行決定處理方式 ,僅 需於契約條款中載明 ,且附約
效力應於已繳保險費期滿後終止 ;另 若附約為一年期附約者 ,得

由保險公司自行決定處理方式 ,並須於契約條款中載明 ,且附約
效力須持續至該期已繳保險費期滿後終止 。

承上可知 ,對於主契約終止契約時 ,其附加契約效力 ,除考
量特殊情形不得終止契約外 ,例如長年期附約已繳費期滿 、保險

事故發生保險給付當中等非可歸責於要保人終止契約等情形 ,原

上
參民國 109年 07月 01日 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上0θ00520孔 0號函 。

第3頁 ,共 5頁



則上均未強制要求保險人應同意要保人單獨繼續繳納附約保險

費 ,以持續附約效力 ,因 此 ,除有違反保險法第 5玝 條之 1規定

顯失公平外 ,基於契約自由原則 ,自 應尊重契約當事人之意思自

主 。

有鑑於此 ,判 斷保險主約與附約之關係 ,應依雙方主契約與

附加契約之性質及契約條款內容為斷 ,如 契約條款約定附約效力

依附於主契約有效為前提者 ,兩者應具有依存關係存在 ,主 約終

止失效者 ,則 附約應失所附麗併同失效 ;反之 ,若無比類條款約

定者 ,則 主附約應得分別獨立存在 ,即如對於主約終止者 ,附約

應得繼續有效 。

再者 ,主 附約係經雙方當事人同意所訂立 ,除有違反相關法

律規定外 ,似應不得僅以雙方約定附約以主契約存在為前提 ,即

逕認有違誠信原則或顯失公平情事 ,否 則 ,將影響法律關係的安

定性及預見性 ;且一般投保主約附加附約者 ,應係以移轉風險 、

加強保險保障為目的 ,而 非企圖隱匿財產 ,是以 ,執行法院以終

止保單作為執行方法時 ,尤應注意利害關係人權益及比例原則與

避免權利濫用 。

另倘若允許保險契約主約經執行法院以終止保單作為執行

方法 ,而 附約仍得獨立存在者 ,將對於其他消費者發生不公平情

事 ,換言之 ,一般消費者無法單獨投保附約保單 ,惟倘若係經執

行法院以終止主約保單作為執行方法時 ,卻允許附約獨立存在 ,

將對於其他消費者發生不公平之結果 。

且主約經執行法院終止保單時 ,仍 強制要求保險人以原附約

保險費繼續承保相同風險 ,將影響保險業合理收入來源 ,而危害

保險業財務健全發展 ,且保險人提供相對低廉保險費之附約 ,前

提即係以主約存在為必要 ,因 此 ,除非雙方當事人同意或契約另

有約定外 ,否 則 ,主 約與附約應具有依存關係存在 ,而 強制保險

人同意單獨承保附約 ,將危害保險業財務健全發展及破壞契約自

由原則 。

至於 ,主 契約終止後 ,附 約隨同終止或於附約本期繳費期滿

後終止可知 ,附約效力至多僅持續至該期繳費期滿為止 ,即係考

量主約存在前提下 ,附 約保單成本得以相對降低 ,保險人基於商

品規劃及財務考量 ,願 意以較低廉保費承擔相同風險 。換言之 ,

倘若主約有效之前提不存在 ,若仍使附約持續有效存在 ,恐將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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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保險業財務健全發展 。
﹏以下空白 ,無正文一

鑑定人 :卓俊雄

中 華 民 國 1l1年 07月 1猝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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